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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工會第 14 屆第 20 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8 年 8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

貳、地 點：彰化菁芳園綠生活會議室 

參、主 席：丁理事長 作一                   紀   錄：劉慧玲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一、輪班人員繼續適用輪班間隔 8小時之輪值方式，經本會爭取可望

繼續適用。 

二、領班加給、大型工程車兼任司機加給，今(108)年如能順利通過，

對工會而言具有歷史性的意義。 

三、夜點費列入平均工資與舊制退休金結清進度息息相關，立法院

蘇嘉全院長請行政院蘇貞昌院長協助，請陳其邁副院長擔任

召集人，召集油、電、糖、水等四大工會理事長成立專案，盼

舊制結清儘速結案，如順利可望於明(109)年 7 月 1 日結清。 

 

陸、會務報告： 

組訓處長： 

一、108 年度勞工教育訓練研習會第 3 梯次時間為 8/27-28 於台中

地區兆品酒店召開，對象為中部地區分會理事會成員，報名參加

人數 104 位。第 4 梯次時間預計 9/16-17 於新北市地區配合理、

監事會議暨勞工教育一起召開，對象為理、監事及董諮委員，預計

參加人數約有 80 位。 

二、有關代表大會決議雇用、派用保護條款，已於 7/26 召開專案會議

討論，會議決議：1、組織轉型前維持現狀，組織轉型後由新工會

組織成立後再予討論。2、送下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，並於 8/2

發文函送各分會各代表知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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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處長： 

一、感謝第 14 分會對福利特約商店全力相挺，讓會員享受優惠福利。 

二、因應今年模範勞工出國日本九州 7 日遊廣受好評，本處近日規劃

9/30、10/2、10/3 三團瞬間搶訂一空，謝謝大家的支持。 

文宣處長： 

一、 首先非常感謝劉副理事長漢通與第 14 分會(彰化區營業處)協助

提供良好的會議場所，辦理常務理事會議。 

二、 電工通訊 445 期已出刊，並在三大群組公告網路版連結。 

三、 工會戰歌後製經過幾次修改後即將定案，長度約2分鐘半，請大家

試聽後多多給予建議。近期會拍板定案。 

主計處長：截止 6 月份帳審後，本會 6 月份收入為 564 萬 5 仟餘元，

會費收入 547 萬 7 仟餘元，利息收入 2萬 7仟餘元，其他收入 14 萬餘

元，在經費支出方面，事業費用支出 380 萬 6 仟餘元，經常費用支出

196 萬 9仟餘元。 

工安處長： 

一、原預計上個月製作第二批透氣式防護雨衣，但因驗收沒過，1560

件雨衣卡關，必須再等 3個月時間，才能發送至現場使用。 

二、8/1 高雄區處岡山服務所黃所長被鐵捲門夾傷。 

三、8/12 花東供營運處承攬商重大職災，纖維索綁著滑車斷掉，造成

滑車脫離撞擊勞工死亡。 

勞資處長： 

一、有關爭取本公司輪班人員繼續適用《勞 34-2》但書規定(換班休

息時間不少於連續 8小時)案，最新概況如下： 

1、勞動部 108.8.15 勞動 3字第 1080130845 號函預告，修正「勞

動基準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但書適用範圍」草案。 

2、基於勞雇雙方對於適用《勞 34-2》但書規定已有共識，爰縮

短預告期間，自刊登公報隔日起 14 日內(108.8.20 起至

108.9.2 止，為期 14 天)。 

3、本案正式生效日期尚待勞動部於預告期間結束後另行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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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關於領班加給案，據國會處簡處長掌握最新訊息表示，經濟部人

事處針對旨案簽具相關意見後退回國營會在釐清中；兼任司機加

給案，國營會已於上週陳報部長核示中。勞資處將持續追蹤。 

國會處長： 

一、8/6 國民黨籍林奕華立法委員、民進黨籍羅致政立法委員拜會

理事長，為友好雙方關係，以利友誼深厚。 

二、台電冰品已於上週送達至立法委員辦公室，並同時代表理事長向

立法委員表達對電力工會支持之意。 

三、有關國會處關注之司機、領班加級會持續向經濟部及國營會追縱

進度，隨時向理事長回報最新消息。 

研發處長：有關公司組織轉型相關會議重點報告如下: 

一、108.08.01「轉型專案辦公室轉型工作第 22 次會議」重點: 

1、台電因財務嚴重虧損，母子公司分割所衍生之交易，涉及採

購法;證照換發作業，其中攸關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，非台電

公司能獨立解決。為集團永續發展，以及穩定供電，擬推動台電

公司轉型條例立法，但目前僅係備而不用。 

2、轉型條例中尊重工會意見，加入「本公司設置董事 13 至 15 人，

董事應至少有五分之一席次，由國營事業主管機關聘請工會

推派之代表擔任」之條文。 

3、經公司審慎務實評估，台電分割前之相關作業多如牛毛，似無法

於 112 年完成，而以 114 年分割較具可行性；另為了處理「金

流」及「執照、許可」等作業，須於正式分割半年至１年前成

立(分割準備)子公司，此子公司只是名義上的公司，不掛牌，

人員亦不調動，等到正式分割日，有關資產、人力及營運才

正式轉移。 

二、108.08.14，本會召開「組織轉型因應小組會議」，咸認燃料採購

業務歸屬母公司應可創造集團最大綜效，故決議以燃料採購設置

於母公司為本會主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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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員處長： 

一、8/14 參加全國產業總工會動員各工會在勞動部召開基本工资調整

記者會，訴求為基本工資調高至 29,199 元，基本時薪 169 元，

當天經過委員 6 小時協商後做成決議，建議行政院將每月基本工

資由現行 23,100 元調整至 23,800 元，調幅 3.03%；時薪基本工資

由 150 元調整為 158 元，調幅 5.33%。預計有 231 萬勞工受惠。 

二、有關工作規則臺北市勞動局 6/27 函審核意見，針對條文內容 14

條有意見(其中 10 條需檢附公司文件，另 4條待修正)，本處 7月

於團體協約會議中就 4 條有待修正之條文做充分討論後做成

決議，人力資源處已於7/26團協會議決議修正條文送臺北市勞動局

核備，俟勞動局審核通過後公開揭示。 

總務處長： 

一、本會因應各類會務活動製作統一外套分送各分會理事會成員，

預計 10 月中發放。 

二、7/22 完成與日本中國電力交流互訪；8/26 首度辦理赴越南電力

能源工會交流；9/2 赴日本電力總連參加代表大會。 

三、本會於 7 月底連絡韓國水力核能工會有關交流排程時，對方回覆

剛好 8 月中有舉行週年慶大會，但本會未收到任何邀請函及

訊息，故無法派員參加，另請他們告知其他交流時間，目前尚未

收到任何回覆。 

 

柒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建請爭取輪班人員於 108 年 7 月 31 日以後繼續適用輪班間隔

8小時之輪值方式，使渠等人員有較長的空班時間調整作息及

享受正常家庭生活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繼續追蹤辦理。 

辦理情形： 

一、部長辦公室鄭主任致電理事長表示，本(第 21)次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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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中，多數委員認同本案，待相關法制作業後，預計 8

月底前可公告。 

二、勞動基準諮詢會第 21 次會議會議紀錄詳如附件 1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繼續追蹤辦理。 

第二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8 年 7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6個分會 6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決議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，名單如下: 

第 9 分會陳厚欽君、第 34 分會張明祝君、 

第 41 分會曾榮瑞君、第 45 分會許乃淼君、 

第 48 分會陳軒謨君、第 54 分會王森堅君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第三案 

案  由：修訂本會「稿費計算標準一覽表」。 

說  明：為使稿費發放辦法更加明確，以利執行，建議修訂如附件2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 

捌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8 年 8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4個分會 4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通過，本案結案。 

請領名單如下: 

第 2 分會林秀美君、第 32 分會李怡慶君、 

第 34 分會徐維忠君、第 46 分會古德福君。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拾、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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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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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稿費計算標準一覽表 

 修訂前 修訂後(建議) 

文字部份支付標準 (每千字) 

稿件（1500） 

記錄性稿件（500） 

譯稿（800） 

詩詞類（800） 

(每千字) 

稿件（1500） 

記錄性稿件（500） 

譯稿（800） 

詩詞類（800） 

*學術論文性質稿件(1000) 

*上列各項文稿其附件、摘錄法

條及參考文獻部份由本處酌審

予稿費 500 元以下 

*文章歸類由本處核定 

照片部份 封面、封底照片（300） 

內頁照片（30-100） 

表格（大：150、小：

50） 

封面、封底照片（300） 

內頁照片（30-100） 

表格（大：150、小：50） 

非原創之圖片照片表格不予計

稿費 

*由本處審核認定 

其他 本會會務同仁若提供

有關會務活動之相關

照片，均不計稿費 

會務同仁：一般性文

稿與外單位稿費同 

一般稿件、記錄性稿

件、譯稿等最多 3000

字（特別專欄不在此

限） 

詩詞類未達 500 字以

上以新台幣 800 元計 

維持原辦法 

 

 


